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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99_A9_E8_B5_84_E9_c80_323578.htm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令（2006年1号） 经国务院批准，保险资金允许投资基础

设施项目。2006年3月6日，《保险资金间接投资基础设施项

目试点管理办法》已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办公会

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主 席 吴定富 二

○○六年三月十四日保险资金间接投资基础设施项目试点管

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保险资金间接投资基

础设施项目的管理，防范和控制管理运营风险，确保保险资

金安全，维护保险人、被保险人和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促进保险业稳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保险资

金间接投资基础设施项目，是指委托人将其保险资金委托给

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意愿以自己的名义设立投资计划

，投资基础设施项目，为受益人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

理或者处分的行为。 第三条 委托人投资受托人设立的投资计

划，应当聘请托管人托管投资计划的财产。受益人应当聘请

独立监督人监督投资计划管理运营的情况。 第四条 委托人、

受托人、受益人、托管人、独立监督人以及参与投资计划的

其他当事人应当依法从事相关业务活动，并按照本办法规定

，签订书面合同，载明各方的权利、义务。 第五条 投资计划

财产独立于受托人、托管人、独立监督人及其他为投资计划

管理提供服务的自然人、法人或者组织的固有财产及其管理



的其他财产。受托人因投资计划财产的管理、运用、处分或

者其他情形取得的财产和收益，应当归入投资计划财产。 第

六条 受托人、托管人、独立监督人及其他为投资计划管理提

供服务的自然人、法人或者组织，因依法解散、被依法撤销

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等原因进行终止清算的，投资计划财产

不属于其清算财产。 投资计划财产的债权，不得与受托人、

托管人、独立监督人及其他为投资计划管理提供服务的自然

人、法人或者组织的固有财产产生的债务相抵销。不同投资

计划财产的债权债务，不得相互抵销。 非因执行投资计划产

生债务，不得对投资计划财产强制执行。 第七条 保险资金间

接投资基础设施项目，应当遵循安全性、收益性、流动性和

资产负债匹配原则。委托人应当审慎投资，防范风险。受托

人、托管人、独立监督人及其他为投资计划管理提供服务的

自然人、法人或者组织，应当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

谨慎、勤勉的义务。 第八条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保监会）负责制定保险资金间接投资基础设施项目

的有关政策。 中国保监会与有关监管部门依法对保险资金间

接投资基础设施项目的各方当事人和相关业务活动进行监督

管理。 第二章 投资计划 第九条 本办法所称投资计划，是指

各方当事人以合同形式约定各自权利义务关系，确定投资份

额、金额、币种、期限、资金用途、收益支付和受益权转让

等内容的金融工具。 第十条 投资计划的投资范围，主要包括

交通、通讯、能源、市政、环境保护等国家级重点基础设施

项目。 投资计划可以采取债权、股权、物权及其他可行方式

投资基础设施项目。 第十一条 投资计划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

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政策； 



（二）具有国家有关部门认定最高级别资质的专业机构出具

的可行性分析报告和评估报告； （三）具有或者预期具有稳

定的现金流回报； （四）具备按期偿付本金和收益的能力，

或者能够提供合法有效的担保； （五）已经投保相关保险； 

（六）项目管理人（以下简称项目方）控股股东或者主要控

制人，为大型企业或者企业集团，且无不良信用记录； （七

）项目方取得有关部门颁发的业务许可证； （八）中国保监

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二条 投资计划以债权、股权及其他

可行方式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除符合第十一条规定条件外

，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自筹资金不得低于项目总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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